
3,397,944

609,996

427,625

334,166

443,177

253,701

394,659

48,729

69,197

69,381

162,546

70,312

72,649

60,841

117,865

40,517

52,703

9,736

49,651

54,555

36,445

17,811

1,682

2,769,247,394

505,359,153

354,512,923

276,472,691

361,923,688

206,414,231

316,467,464

39,311,144

57,433,357

55,992,630

129,061,946

57,370,071

56,836,326

48,858,576

91,714,804

31,068,132

41,016,865

7,696,288

40,079,110

45,156,446

29,900,937

15,176,273

1,424,33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69,247,394

505,359,153

354,512,923

276,472,691

361,923,688

206,414,231

316,467,464

39,311,144

57,433,357

55,992,630

129,061,946

57,370,071

56,836,326

48,858,576

91,714,804

31,068,132

41,016,865

7,696,288

40,079,110

45,156,446

29,900,937

15,176,273

1,424,339

 總　　　　　計

 　新　 北　 市

 　臺　 北　 市

 　桃　 園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宜　 蘭　 縣

 　新　 竹　 縣

 　苗　 栗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林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臺　 東　 縣

 　花　 蓮　 縣

 　澎　 湖　 縣

 　基　 隆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金　 門　 縣

 　連　 江　 縣

中華民國107年 7月

 本局國民年金組。

       故本月份本表應計保險費為被保險人應負擔部分，無政府應負擔部分。
     2.100年7月1日修正生效國民年金法第13條第6項規定，各級政府應負擔之保險費，於每年5月底及11月底，依被保險人前6個月繳費情形計收，並溯自97年10月1日施行。
 註：1.本表被保險人數係指當月納保人數，地區別依被保險人戶籍所在縣市統計。 中華民國107年10月12日

 國民年金被保險人數及應計保險費－按地區分

 單位：人、元

 應　　　　計　　　　保　　　　險　　　　費

 地　區　別 被保險人數  政　　　府　　　補　　　助
 合　　計 被保險人

 小　　計 中 央 政 府 地 方 政 府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

編製


